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布拖县2023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中央第二批）移民村照明工程，

完成扎台村和石咀村实施亮化工程覆盖。供应商需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和实际实施

的需要合理安排实施，在规定时间内能保质保量完成供货。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所属行业为：工业。

二、技术要求

（一）采购内容及要求：

1、采购数量：高度7米单臂灯杆风光互补路灯140盏。

2、本项目采购标的详见“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3、本项目核心产品为：发电风机。

（二）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采购标的）
数量 规格型号及参数要求 备注

1 灯杆 1根

▲1、高度≥7m，锥形杆；

▲2、灯杆壁厚≥3.0mm；

▲3、支臂厚度≥2.0mm，支臂长≥1m；

▲4、灯杆上口径≥60mm，灯杆下口径≥170mm；

▲5、法兰盘尺寸≥280*280mm，厚度≥16mm；

▲6、灯杆镀层厚度≥80um；

▲7、整体试验满足现行GB/T 24460标准中第7.2.6条要求，风载荷

（设计风速≥28.4m/s）；

8、杆体所用钢材强度与表面结构要符合国家相应标准。整个杆体应

无任何一处开裂、漏焊、连续气孔、咬边等，焊缝光滑平整，无凹

凸起伏，无任何焊接缺陷；

140盏

2 LED灯具 1个
▲1、额定功率≥60W；

▲2、光通量≥6600Lm；



▲3、光效≥110Lm/W；

▲4、色温≥5000K；

5、光源透镜采用户外高品质抗紫外线高透光，光学级PC透镜，透镜

为一体化透镜模板，每颗灯珠要求配备一个透镜；

3 控制器 1个

1、采用智能控制器，集成于铝基板一体化设计；

▲2、具有光控模式+时间控制模式+智能控制功率模式；

▲3、具有充满断开及恢复功能、欠压断开及恢复功能；

4 光伏组件 2块

▲1、光伏组件符合现行GB/T 9535标准要求，功率≥80W；

▲2、光伏组件长900mm（±10mm），宽700mm（±10mm），厚30mm（±

3mm）；

▲3、光伏组件热循环试验（-40℃~+85℃）50次后，无外观缺陷，

标准测试条件下的最大功率的衰减不超过试验前的5%；绝缘试验测

试合格。

4、高透光率的钢化玻璃，组件边框由阳极氧化优质铝合金边框组合

表面氧化铝膜；

5 锂电池 1块

▲1、锂电池符合GB 40165标准要求，额定容量≥160Ah，额定电压

≥3.2V；

▲2、跌落试验测试合格；

3、外壳防护等级≥IP65；

6 发电风机 1套

1、额定功率≥300W，最大功率≥320W；

2、启动风速≥2.0 m/s；

3、额定风速≥11 m/s；

4、切入风速≥2 m/s；

5、额定电压≥12V/24V；

6、安全风速≥45m/s；

7、电磁制动方式；

▲8、风叶数量≥5片（件）；

▲9、风叶直径≥0.9M；

▲10、风机经盐雾48h后，外观无腐蚀锈迹、脱层等缺陷；

▲11、风机运行噪声（1m处）不超过45dB；

12、风机采用优质高强永磁材料，叶片采用尼龙纤维叶片，风机材



料采用航空质量的铝合金铸件，专用永磁磁悬浮发电机发电机，能

自动调整迎风；

7 预埋件 1个

1、M18×4钢筋焊接，预埋深度≥0.6m；

2、基础坑长≥0.6m、宽≥0.6m、深≥0.7m米；

3、C20混凝土浇筑；

注：带▲参数需提供具有相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予以佐证

（检测报告需带CMA标识，并带防伪标识或其他可查询真伪的证明材料）。如未提

供按综合评分明细表进行扣分处理。

★三、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本项目最高限价800000.00元，本次报价为人民币报价,投标报价包括货物总

价、上下车费、损耗、运费、安装费、税金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采购

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投标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的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质量要求

（一）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使用说明书等)，表面无 划

伤、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二）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标准，以及本项目招标文件及技术协议的质

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三）货物制造质量出现问题，供应商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

用由供应商负担。

（四）货到现场后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的质量问题，供应商亦应负责修

理，但费用由采购人负担。

3、售后服务要求：

供应商的服务承诺应按不低于招标文件中提出的所有服务要求的标准做出响

应。其基本服务要求如下：



（1）供应商必须承诺所有产品不低于1年质保期，否则为无效响应。质保期

内免费上门服务。在质保期内，同一产品、同一质量问题连续两次维修仍无法正

常使用的，须更换同品牌、同型号新器件，并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服务。如

货物经供应商对货物同一故障3次维修仍不能达到相关技术质量标准，采购人有权

退换货并追究中标供应商的相关责任。

（2）供应商应具有可靠的备件供货实力，并具有高素质的专业维修队伍。在

接到用户维修请求后，提供快捷、周到、规范的服务。

（3）明确售后服务能力（包括售后服务、维护响应时间至少提供30分钟内响

应，12小时内到场维修，故障修复时间不超过48小时，并承担修理调换的费用）。

（4）严格遵守售后服务承诺，售后质保期内货物如产生非人为损坏供应商应

及时维修，需更换的积极更换。

（5）在交货时间内完成交付使用，未在交货时间交货的，采购人扣除供应商

全部履约保证金；逾期15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依法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

任。

（6）供应商承诺本项目实施全过程中一切安全责任自负。（单独提供承诺函）

4、交货时间及地点

（1）完工时间：合同签订后60天内完成交货及安装工作，确保本项目按要求

完成验收并交付使用。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验收方法和标准

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及财库（2016）205号文要求，并通过采购人组

织的验收考核，并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组织验收。

6、其他要求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供应商成交后签订合同前需提供检测报告原件待采购人

查验之后方可签订合同；不提供或提供虚假资料，采购人将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

中标处理，采购人有权拒绝与供应商签订合同并上报相关部门处理（单独提供承

诺函，格式自拟）。

7、资金结算

供应商在签订采购合同前，交纳合同金额5%的履约保证金。签订合同后甲方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为预付款；货物（设备）到达采购人指定的地点后，甲方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40%；货物（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支付到合

同总金额的100%；履约保证金在质保期满后无质量问题无息退还。

注：1、本章带“★”号条款为实质性要求，若未满足的，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2、若技术要求中指定或变相指定品牌、型号、产地等均不作为招标文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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